
 

 
 

 
 

    

要員保障 
每家公司都有一些對業務起著關鍵作用的主要行政人員，一旦他們不幸罹患危疾、完全和永久傷殘甚或
身故，便可能對公司的日常運作造成打擊。備有要員保障的人壽保險為你公司要員的保障需要度身訂
造，提供適度的財務支持，助你一旦遇上意外情況時繼續保持業務暢順運作。 

 

優點 
¨ 提供全面保障 

• 提供一系列危疾、完全及永久傷殘 1，以及身故保障，為你的業務在要員於上述意外發生時，提
供財政支援。 

• 公司要員不幸身故時，壽險收益可為公司即時提供現金，以解決流動資金的需要。 
• 當受保要員被確診罹患其中一項計劃所包括的危疾，危疾保障便會提供賠償。 
 

¨ 以壽險保單的現金價值作貸款抵押用，有機會協助公司取得擴充業務的資金 
• 現金價值成為業務資產，可用作信貸和貸款抵押 2。 
• 要員保障可能獲銀行視為你的財務資產之一 2。 
 

¨ 為你提供重要的流動資金，助你: 
• 識別對你業務有興趣的買家，並在你離世前為業務設定合理的購買價格。 
• 保持業務運作。 
• 確保業務順利過渡，以增加信貸人信心。 
• 確保公司繼續提供產品和服務予客戶。 
• 涵蓋招聘及訓練適當繼任人選的開支。 
• 保護商譽及／或抵銷利潤損失。 
 

 
1 上述所列出之產品特點可來源自多於一項保險計劃。危疾保障及／或完全及永久傷殘保障是否適用將取決於相關
保險計劃之條款。請參考相關保險計劃的產品冊子以了解更多詳情。 

2 保單之現金價值會否被銀行／貸款人視為貸款抵押，及要員保障會否被銀行視為財務資產之一的情況，需取決於
保單的實際現金價值及基於有關費用／手續費／現金價值的浮動和銀行／貸款人對保險公司信用度的考慮，並可能
受其他因素影響。這並非保證。 

上述所列出之產品特點可來源自多於一項保險計劃。請注意，不同保險計劃下之產品特點各有分別，並須經承保批
核。請參考相關保險計劃的產品冊子以了解更多詳情。若你需了解特定的產品特點，你可諮詢我們的保險銷售經理
之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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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運作？ 
以下所示的資訊為假設性案例，只作一般摘要及僅作為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下一步？ 
有關我們要員保障方案的更詳細資料，歡迎親臨任何一間滙豐中小企中心，或致電 2748 8238。你也可
聯絡你的客戶經理，由其轉介聯絡保險銷售經理。 

 

重要事項： 
• 上述所有數字只供說明用，並非保證金額或按過去表現引述。實際數字可能有異。 
• 所有人壽保險產品均由滙豐人壽保險（國際）有限公司（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）承保。保單持有
人受滙豐人壽保險（國際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其之信貸風險影響。若保單持有人於保單初期中止此
計劃及／或退保，其取回的收益金額可能遠低於已繳付的保費。此資料所提及的任何保險產品非銀行存款
或銀行儲蓄計劃。 

• 滙豐人壽保險（國際）有限公司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。本公司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
附屬公司之一。滙豐人壽保險（國際）有限公司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（「保監局」）授權及受其監管，於
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。 

•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（「滙豐」）為滙豐人壽保險（國際）有限公司的授權保險代理機構。 
• 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作參考用途，並非對任何人士或潛在客戶構成任何建議或意見。你可考慮尋求有關要員
保障的獨立及專業意見。本文件所載資料並不能代替專業意見。你不應在未諮詢特定專業意見的情況下，
根據此文件的內容作出任何決定或採取任何行動。 

• 保單持有人受本公司信貸風險影響。您繳付的保費將成為本公司資產一部分，您對任何該等資產均沒有任
何權利或擁有權。如追討賠償，只可向本公司追索。 

• 對於滙豐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（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
調解中心的職權範圍），滙豐須與您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；此外，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
的任何糾紛，將直接由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。 

• 此文件所載的僅為一般資訊，並不構成邀請作出購買任何保險產品。就產品詳情、條款及不保事項，請參
考相關保單合約、保單條款、產品冊子及保單建議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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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 保費 

3. 身故賠償 

2. 危疾／完全及
永久傷殘保障 

受保要員 

僱主點名指定行政人員為公司要員 

 

• 視乎公司的實際需要及預算，公司可透過進行財務需要
分析，決定保單面值。 以下為一些可用作簡單估算的參
考例子： 
• 要員年收入 6 至 15 倍，或 
• 要員對公司收益的貢獻 

• 當受保要員不幸患上危疾或完全及永久傷殘，危疾保障
或完全及永久傷殘保障可保護業務免受短期的財政壓力 

• 當受保要員不幸身故，僱主獲得身故賠償並可把賠償投
放於管理層認為恰當的業務區域以作額外資金 

保險公司 

保單持有人及受益人：僱主 


